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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编制目的 

为进一步加强地名管理，保护和弘扬地名文化，提高地名命名的法制化、

科学化、规范化水平，解决和减少地名命名更名时的片面性、盲目性，克服地

名重名同音、文化内涵低等弊病，规范和指导本市地名管理，使地名更好地为

我市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服务，特编制本规划。 

第二条 规划指导思想及原则 

2.1.规划指导思想：以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的“要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讲好

中国故事，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重要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指导，立足宁波实际，依据国家、

省、市有关法规、《宁波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在编），按照《浙

江省城市地名规划编制导则》规定的深度和内容，从历史与现状出发，着眼长

远发展和现实需要，引导宁波市区地名规划科学有序的发展。 

2.2.规划原则：体现国土空间规划意图原则；体现整体性、系统性和连贯性原

则；尊重历史与体现地方特色原则；尊重当地群众意愿原则。 

第三条 规划目标 

3.1.规划目标：进一步完善市区地名管理体系，将地名标准化、规范化和系列

化工作全面纳入规范有序管理之中，解决区域内各类地名命名问题。深入挖掘

宁波地名文化内涵，发挥时代文化特色，最终建立起布局合理、结构清晰、层

次分明、特点突出的地名体系。。 

3.2.近期规划目标：理顺地名管理体制，确保地名命名、更名规范化。市区层

面的地名命名、更名，解决区域内重要地名的重名、错名、非标准化命名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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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初步完成道路名称的优化和不规范名称的清理工作。建立地名采词库和地

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初步形成规范有序的市区地名体系。 

第四条 规划依据 

4.1. 《地名管理条例》（国务院国发（1986）11 号）及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 

4.2. 《地名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民政部民行发（1996）17 号）； 

4.3. 《地名标牌 城乡》（国标 GB 17733.1-1999）； 

4.4. 《关于加强城镇建筑物名称管理的通知》（民行函〔1996〕252 号）； 

4.5. 《关于开展城市地名规划工作的通知》（民发〔2005〕65 号）； 

4.6. 《地名标志管理试行办法》（民地标〔2006〕1 号）； 

4.7. 《浙江省地名管理办法》（浙江省人民政府令第 56 号）； 

4.8. 《浙江省城市地名规划编制导则》（试行）（浙民区〔2007〕69 号）； 

4.9. 《关于规范城镇建筑物（群）命名标准的通知》（浙地办字〔1999〕01 号）； 

4.10. 《宁波市地名管理条例》（宁波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 21 号） 

4.11. 《宁波市城市总体规划（2006—2020）（2015 年修订）》； 

4.12. 《宁波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在编） 

4.13. 宁波市中心城各分区规划、道路交通规划等相关规划； 

4.14. 《宁波市地名普查资料》等地名资料。 

4.15. 《宁波市志》、《四明谈助》等城市历史资料 

4.16. 其他相关政策文件。 

第五条 规划范围 

本规划范围主要为宁波市区现行城市规划确定的市六区的城市建设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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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总用地面积约 800 平方公里 

第六条 规划期限 

近期：2020 年—2025 年； 

远期：2025 年—2035 年。 

第七条   规划效力 

本规划是宁波城市地名管理的法定指导性文件。凡在本规划范围内编制地

名分区规划，确定道路、桥梁、住宅区、建筑物（群）、广场、各类自然地理

实体和其它大型构筑物名称等相关活动及事项时，均应执行本规划。 

本规划由文本、说明书和图纸三部分组成。规划文本和图纸具有同等法律

效力，未经法定程序，任何单位和个人无权对本规划做出变更。 

第二章  通名规划 

第八条 通名规划原则 

8.1. 名实相符原则：通名词语应与实体的类别、地理位置、规格、规模、景 

观等相适应。不同类别的实体通名不应串通混用。 

8.2. 规范化原则：通名用词应符合国家和地方的相关规定；新命名地名的通 

名，应按本规划规定的通名体系用字条件使用；不允许随意更改已确定的地理

实体的通名用词。通名应置于其专名之后，专名与通名的位置不应倒置或夹于

专名语词之中，通名不得重叠使用。 

8.3. 稳定性原则：保持地名的稳定性。现有地名通名，可以保留使用；新产 

生的实体，确实无法适用本规划通名的，必须通过充分论证，由宁波市地名主

管部门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方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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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道路通名 

9.1. 属于高速公路的，通名为“高速公路”；属于公路（含国道、省道、县道）

的，通名为“公路”；属于城市快速路的，通名为“快速路”或“环路”。 

9.2. 两侧设门牌的道路采用“大道”、“路”、“街”、“巷”、“弄”等作通名。 

大道：道路红线宽度 44 米以上（含 44 米）、长度 4 千米以上，道路等级

为城市主干道，地处所在区域的中间位置、发展轴或景观轴上的道路可用“大

道”作通名。同一区域，以大道作通名的道路一般不得超过两条。大道的命名

应由宁波市地名主管部门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路：红线宽度在 20 米以上（含 20 米），长度在 500 米以上的道路，可用

“路”作为通名。 

街：红线宽度在 16 米以上（含 16 米），长度在 500 米以上，道路等级在

次干道以下，两侧以商业店面为主体的道路，可用“街”为通名。 

巷、弄：红线宽度 20 米以下或长度不足 500 米的道路，可用“巷（弄）”

为通名。 

9.3.道路长度在 4000 米以上，以“快速路”“大道”或“路”为通名的道路可

按实际情况予以分段。同一区域内走向相平行的道路，应以统一相交的主干道

或快速路为界分段；现有的分段道路一般维持现状不变。 

第十条 桥梁和地下通道通名 

10.1. 桥梁采用“大桥”、“桥”、“立交桥”、“人行天桥”、地下通道采用“地道”

或“隧道”或作通名。 

10.2. 大桥：城市主干道跨甬江、余姚江、奉化江的桥梁，以及具有同等规模的

桥梁可用“大桥”为通名。 

10.3. 桥：一般跨江河桥梁的通名用“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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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立交桥：互通式及非互通式的跨道路、公路、铁路，以供机动车通行为主

的桥梁，其通名为“立交桥”或“立交”。 

10.5. 人行天桥：跨道路、公路、铁路，供行人或非机动车通行的桥梁，其通名

为“人行天桥”或“天桥”。 

10.6. 地道：下穿道路、公路、铁路，供行人或非机动车通行的地下通道，其通

名为“地道”。 

10.7. 隧道：下穿道路、山体或过河通道，通名为“隧道”。 

第十一条 轨道交通线路和站点的通名 

轨道交通指城市地铁、有轨电车、市域轨道交通快线和城际轨道交通。轨

道交通线路的通名应使用“线”。轨道交通站点的通名应使用“站”。 

第十二条 住宅区通名 

12.1.通名不得缺失。通名应置于其专名之后，专名与通名的位置不应倒置或夹

于专名语词之中，通名不得重叠使用。 

12.2.通名的使用必须名实相符。通名应能反映所指实体的一定属性，与建筑物

（群）的性质、功能、规模等实际相符，如园、苑所指的实体应有较高的绿地

比率；山庄应临山；广场应有一定面积的集中空地。 

12.3.宅区通名系统分为二个层次： 

占地在 6 公顷以上（含 6 公顷），具有较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的住宅区，通名可用“小区”。 

占地在 6 公顷以下的住宅区，通名宜用“苑”、“里”、“坊”、“园”、“院”、

“村”、“庄”等。 

12.4. 允许在通名前加 1~2 个修饰的字词，以丰富通名的意境，对通名加以美

化、修饰，使通名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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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别墅”、“山庄”、“花园”和“公寓”作通名的住宅区，应符合下列要求： 

别墅：指拥有花园的园林式低层高级住宅区，绿地率不低于 50%。 

山庄：指依山而建、环境优雅的低层高级住宅区。不是依山而建的，一

般不能称山庄。 

花园：指有较多人工景点和绿地的住宅区，绿地率不低于 40%，其中集

中的绿地面积不得少于 2000 平方米。 

公寓：公共设施齐全、服务较好的高层住宅楼或占地范围较小的住宅楼

群。 

第十三条 建筑物（群）通名 

13.1.商业、商务办公为主体功能的建筑可采用“大厦”、“大楼”、“商厦”、

“楼”作通名。 

大厦：15 层以上（含 15 层，不包括地下室）或建筑面积在 1.5 万平方

米以上的商用楼宇建筑，可用“大厦”作通名。 

大楼：达不到大厦标准，但相对于周围环境显得十分突出、醒目，具有

标志性作用的较高层商用楼宇建筑，可用“大楼”作通名。 

商厦：以商贸为主或低层为商场、高层为办公用房的高层建筑物，可用

“商厦”作通名。 

楼：以商业、商务办公为主体的楼宇建筑，可用“楼”作通名。 

13.2.商业、商务办公为主体功能的建筑群可采用“中心”、“广场”、“城”

作通名。 

中心：指某种功能在一定区域或某一行业中居主导地位，占地面积在 1 公

顷以上或建筑面积在 8 万平方米以上的建筑群，可用“中心”作通名。一定区域

内，功能接近的建筑群，只能有一处以“中心”为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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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一般指城市中供市民休闲的具有一定规模的公共场地，当借用此词

指具有配套公共场地的建筑物（群）时须兼具 3 个条件：①占地面积应在 1.5

公顷以上或总建筑面积在 10 万平方米以上；②具有 3 千平方米以上的整块公

共场地（不包括停车场）；③通名前可冠以功能性词语，如 XX 商务广场、XX 娱

乐广场、XX 休闲广场等。 

城：占地面积在 10 公顷以上，封闭式或半封闭式的大型商贸建筑物群，

可用“城”作通名。用“城”作通名时，通名前可冠以功能性词语，如 XX 商城、

XX 美食城、XX 建材城等。 

“中心”、“广场”、“城”须从严控制。 

第十四条 水体通名 

水体的通名词规定为：“江”、“河”、“湖”、“池”。 

江：宽度在 30 米以上，在区域水系中有主要地位的河道，可以“江”为 

通名。 

河：带状、与河网水系相通的水体，以“河”为通名。 

湖：面积在 1 公顷以上的团状水体，以“湖”为通名。 

池：面积在 1 公顷以下的团状水体，以“池”为通名。 

第三章  专名规划 

第十五条 专名采词原则 

15.1.标准化、规范化原则： 

不得使用损害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有损民族尊严，破坏民族团结与社会

稳定，带有封建和殖民色彩、崇尚王公权贵、违背社会公德和格调低俗的词语；

不得使用违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政策；也不得使用易产生误解、歧义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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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禁止使用外国人名、地名及其谐音命名，或使人们产生疑似外国语的词语

作专名。 

禁止用国家领导人的名字来命名，一般不以人名做专名。 

使用国家通用文字，不应使用阿拉伯数字、纯数字、基数字、序数词、中

文账务数字和标点符号等不规范字符用作地名； 

不以企业名（包括简称、字号）、商标名命名道路、桥梁、隧道、轨道交

通站点、公园等城市公共设施； 

含义明确、健康，不得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符合地名规划要求，反映我市

地理、历史和文化特征；尊重群众意愿，方便群众生产生活。 

所选名称应与建筑物的使用性质及规模相符，避免使用名不符实的名称。

一般不得使用“国际”、“世界”“中华”、“中国”、“浙江”、“宁波”等词语。

申请命名单位要求在专名中含有以上词语时，必须出具具有相应等级和行业认

定文件材料，征求市地名主管部门意见后，报市人民政府审批。 

15.2.地域性原则：宜采用富有宁波地方特色，反映宁波历史文化和港城风貌的

地名。 

15.3 系列性原则：通过层次化、系列化的专名采词，加强地名的指位性，方便

社会使用。 

第十六条 道路专名采词 

要有较强的指位性；具有历史继承性和时代创新性；有一定的文化内涵；

采用整合性和层次化、系列化路名；不用纯数序词语做主次干路名。 

第十七条 桥梁专名采词 

17.1.桥梁专名采词方法有：以所在江、河等水域名得名、以桥形得名、以祈愿

得名，以桥周边地名、桥所在的路名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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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使用所跨江、河命名的桥梁，应是该条江、河上较为重要的，具有标志性

的桥梁。使用所连接的道路命名的，应是该路上较为重要的，具有标志性的桥

梁。 

第十八条 广场、绿地专名采词 

就近就地派生，广场、绿地名称能就地采用周边现有地名的，坚持就近、

就地派生。 

系列化命名，按广场、绿地所在区域范围内原有的地名词语系列采词，或

按广场、绿地名称形成主题系列采词。 

第十九条 住宅区、建筑物（群）专名采词 

19.1.住宅区、建筑物（群）专名采词应符合下列要求： 

宁波市六区范围内住宅区、建筑物（群）名称不得重名、同音。 

专名的字数一般应限定在 4 个字以内，宜简洁准确，方便社会使用。 

19.2.住宅区、建筑物（群）专名采词方法 

系列命名：即以区块为单位，区块内的所有需命名的大型建筑物专名，都

纳入同一系列地名中，以加强方位性、指位性。 

词义健康：采用符合我国的政治、道德标准，易于大众明白其含义的词语。

不应使用晦涩难懂、牵强附会、超出常理的词语。 

使用长久：建筑物（群）名称不能仅满足开发商一时的营销需要，应能符

合长久使用的要求。 

第二十条 派生地名 

派生地名，应遵循与原名称基本同指（同地）、不错位（方位）、不乱序的

原则，以保持新、旧名称指位的有序，使派生地名与其主地名在地缘上有直接、

紧密的联系。 

次要道路以主干道路名称派生时，一般按“从东、从南”的规律。即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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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次要道路，以与其东端相接的快速路或主干道的名称派生；南北向次要道路，

以与其南端相接的快速路或主干道的名称派生。 

派生名称的基本结构模式是：“主地名＋派生词＋派生名称所指称地理实

体的类属通名”。其中派生词可以有，也可忽略，其余两项必须有。 

第二十一条 有偿冠名地名 

本规划不提倡地名的有偿冠名，有偿冠名必须严格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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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区块命名规划 

第二十二条 区块划分 

以城市总体规划的功能分区为框架，结合行政管理、建设用地情况和自然

地形，将本规划范围划分为 16 个地名主分区和 30 个地名亚区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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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条 地名区块划分表 

序号 地名主分区 地名亚区块 东界 南界 西界 北界 

1 海曙北片 
海曙老城片 姚江、奉化江 杭甬高速 机场路 姚江 

高桥片 机场路 杭甬高速 广泽北路 姚江 

2  海曙南片 
 

奉化江 鄞城大道 绕城高速 杭甬高速 

3 鄞州南片  沈海高速 鄞城大道 奉化江 杭甬高速 

4 鄞州北片 
 

世纪大道 杭甬高速 奉化江-甬江 奉化江-甬江 

 

5 

东部新城及新

材料科技城片 

新材料科技城 东环北路-东环南路 通途路 世纪大道 甬江 

东部新城 东环北路-东环南路 杭甬高速 世纪大道 通途路 

6 东钱湖片 
 

环湖东路 钱春大道 沈海高速 环城南路 

7 鄞州东片 
 

鄞州北仑界 鄞县大道 东环北路 甬江 

 

8 
江北中心区片 

江北核心区 甬江 甬江 余姚江 环城北路 

湾头片 余姚江 环城北路 余姚江 余姚江 

庄桥机场片 世纪大道 甬江 倪家堰路 余北快速路 

庄桥洪塘片 倪家堰路 余姚江 机场北路 余北快速路 

 

9 
江北西区片 

江北投创片 机场路 余姚江 绕城高速 绕城高速 

慈城片 绕城高速 绕城高速 江北余姚界 宁慈西路 

 

10 
镇海北片 

化工区片 甬江口 雄镇路-绕城高速 望海北路 滨海快速路 

九龙湖澥浦片 望海北路 绕城高速 镇海界 海 

 

11 

江北北部及骆

驼片 

镇海新城片 碧海路 铁路 慈海南路 绕城高速 

江北机电片 慈海南路 铁路 机场北路 绕城高速 

12 镇海庄市片 
 

东环北路 甬江 东昌路 北环西路 

 

13 

镇海老城及小

港片 

镇海老城片 海岸线 甬江 绕城高速 雄镇路 

小港片 海岸线 甬舟高速复线 绕城高速 甬江 

14 北仑中心区片 
 

穿咸路 山体 新安江中路 海岸线 

 

15 
南部滨海片 

梅山春晓片 海岸线 海岸线 北仑界 海岸线 

滨海工业区片 北仑界 海岸线 童春快速路 山 

16 奉化中心区片 

大桥片 沈海高速公路 龙潭路 西河路 四明路 

江口片 东江 四明路 西河北路 新浦路 

方桥片 东江 新浦路 江拔线 剡江、东江 
西坞片 新岭东路 沈海高速 沈海高速 盘龙大道 

萧王庙片 西河路 桃林路 剡江 塔山路 

注：地名分区根据命名的需要进行划分，区块界线与行政界线不完全重合；区块名称不代表行政名称，主片区和亚

区块不反映行政从属关系。 

 

 



                                        

13 

第二十四条 海曙北片地名规划导则 

海曙北片以杭甬高速为界，由海曙老城片和高桥片两个地名亚区块组成。 

海曙老城片：位于机场路以东、杭甬高速以北、余姚江以西、奉化江以南。

该片区要重点保护传统地名文化和优化调整局部的地名。望京路、长春路以东

区块是宁波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唐代以来，一直是宁波地区的州

治、府治所在地，文化沉淀深厚，应该最大限度地保护、发掘和恢复传统地名，

建立纪念性地名标志，以传承和延续历史文脉，充分反映宁波悠久的历史。历

史文化街区范围内及周边建设控制地段，应使用传统地名。 

高桥片：位于杭甬高速以北，机场路以西，是宁波中心城区的西拓的重要

区域。规划该片地名应以西塘河的运河文化、梁祝文化、高桥镇的悠久历史和

古村名作为地名的命名主题。 

第二十五条 海曙南片地名规划导则 

海曙区奉化江以东，绕城高速以南的区域。 

该片区要充分挖掘海西的历史文化，延续和移植乡土地名，如古广德湖的

相关遗迹、蔺草种植传统、黄古林传说。望春工业区的地名体现尊重知识、尊

重人才的特点。机场物流园区的地名可以体现蓝天、航空等要素。 

第二十六条 鄞州北片地名规划导则 

位于世纪大道以西，甬江、奉化江以东、杭甬高速以北。 

彩虹路以西区块是宁波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做好地名文化保

护工作，历史保护街区范围内及周边建设控制地段，应使用传统地名。兴宁路

以南为原江东区和原鄞州区的交界，道路名称的衔接存在较多问题，应按照本

规划的要求进行道路命名和调整。 

第二十七条 鄞州南片地名规划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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鄞州区杭甬高速以南、绕城高速南段以北的区域。 

鄞州大道以北的道路已建成，道路也基本命名。鄞州大道以南的道路尚有

部分未命名。现状地名形成二个系列：一是鄞州山水系列，如天童北路、钱湖

北路、广德湖路、嵩江西路等；再是鄞州古地名，如贸城西路、堇山路等。鄞

州投资创业园区的地名应与工业新区的用地特色相适应。下应区块是南高教园

区的远景发展用地，拟采用体现高教园区特色的藏书文化系列地名。 

第二十八条 东部新城及新材料科技城片地名规划导则 

位于世纪大道以东、东环路以西、甬江以南、杭甬高速以北，以通途路为

界划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东部新城两个地名亚区。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规划保留和延续原有花木主题，新增反映现代科技、

教育创新等主题的地名。 

东部新城：主干道路延续世纪大道以西原有地名；商务区地名要体现东部

新城作为商务办公、金融和航运中心的地位；生活区地名应体现优美的居住环

境、悠闲的生活方式和回归自然的生活乐趣等特色；邱隘镇区的地名应尽量使

用本地老地名。 

第二十九条 东钱湖片地名规划导则 

规划以名山大湖系列、钱湖十景、东钱湖历史相关人物、周边老地名作为

地名来源。 

第三十条 鄞州东片地名规划导则 

可沿用当地河道名、古桥名和碶闸名，用生态、绿色相关的采词作为地名

来源。 

第三十一条 江北中心区片地名规划导则 

以环城北路和余姚江为界划分为三个地名亚区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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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北核心区：通途路以南为反映宁波开埠史的地名文化保护区，通途路以

北的湾头片采用体现休闲和人文生活的名称地名采词，突出生态、绿色、多水

的地域特色。 

庄桥机场片：应以体现宁波人杰地灵、人文荟萃的特点，以宁波历代先贤

和名人作为地名主题。 

庄桥洪塘片：应反映江北区悠久历史和文化，雅化或直接采用现有村庄名；

保留原庄桥镇区和洪塘镇区内的传统街巷地名。 

第三十二条 江北西区片地名规划导则 

江北西区位于西环路以西，由江北投创片和慈城片二个地名亚区块组成。 

江北投创片：以慈城、洪塘一带的湖名、山名、村庄名作为地名采词来源，

体现都市工业园区和新兴城区特点。 

慈城片：慈城老城曾为慈溪县治，历史悠久，应重点作好传统地名保护和

恢复工作。慈城新城采用本地村庄名和以出自古代诗词的词语作地名采词来

源。 

第三十三条 镇海北片地名规划导则 

绕城高速以北的镇海区域，由镇海化工区和九龙湖澥浦两个地名亚区组

成。 

镇海化工区：应体现化工区的特点，如“化”字的序列地名或其他反映其

产业特色的地名。 

九龙湖澥浦片：澥浦地名采用本地山名，海域名作地名采词来源。九龙湖

地名采用本地村庄名、山峰名、湖名和老地名，如灵峰路、汶溪路和九龙湖路

等。 

第三十四条 江北北部及镇海骆驼片地名规划导则 

由江北机电片和镇海新城片两个地名亚区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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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北机电片：采用本地名胜古迹和村名作地名采词来源，突出保国寺、灵

山等本地胜迹；机电园区地名要反映机电工业的特点。 

镇海新城片：以“镇”和“海”系列突出地名骨架，以“宁波帮”相关地

名和古村、古桥作为次级路名。 

第三十五条 镇海庄市片导则地名规划导则 

地名体现庄市近代宁波帮名人众多的特点，适当采用名人地名；本区地名

还应体现高教园区的特点。 

第三十六条 镇海老城及小港片地名规划导则 

位于绕城高速东段以东，是镇海老县城和镇海经济开发区所在地，划分为

镇海老城片和小港片两个地名亚区块。 

镇海老城片：镇海老城长期以来一直是镇海县治，有着“海天雄镇”的美

名。老城现有地名较为完备，重点是对传统地名文化的保护。镇海经济技术开

发区是镇海较为成熟的工业用地。该片大部分已建成，采用“金”字系列作为

地名主题。 

小港片：位于甬江以南。小港原为小港镇，小港开发区是宁波最早的开发

区之一，目前用地为居住、工业混合用地，目前该片区内道路基本都已命名。

经济技术开发区地名可以所在企业相关特点命名，生活区地名体现小港传统特

色，利用当地名人、古村名、古桥名命名。 

第三十七条 北仑中心区片地名规划导则 

大多为现状建成区，道路都已命名，可在现状基础上，完善名山大川系列

地名，以体现北仑港口新区的博大胸怀。 

第三十八条 南部滨海片地名规划导则 

分为梅山春晓片和滨海工作区片两个地名亚区块，要注意两个区块间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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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名衔接。 

梅山春晓片：尽可能保留和采用现状地名。四五期码头地名应体现大港口、

大工业特色。春晓片采用周边山名、溪流名和村庄名作地名采词来源。梅山岛

上可采用本地村名、山名、碶闸名和北仑近海的岛屿、礁石和水道名作地名采

词来源。 

滨海工业区片：地名要体现滨海特色和港口特色 

第三十九条 奉化中心区片地名规划导则 

分为大桥片、江口片、方桥片、西坞片和萧王庙片五个地名亚区块。 

大桥片：老城区块最大限度地保护、发掘和恢复传统地名，以传承和延续

历史文脉，充分反映奉化悠久的历史，局部调整并增加部分道路的路名，地名

采词的考虑古建筑、古遗址、重点文保单位和重要历史事件相关的语词。北部

为规划的新区，命名结合该区文化体育的功能定位并采用奉化历代文化名人的

名、字、代号等。东郊区块：南北向道路延续“峰”字系列命名；东西向道路

采用“晖”字系列命名。 

江口片：采用江口本地胜迹、村庄名、湖名和老地名命名；延续“聚”字

系列命名。新建道路命名与开发区的路名相衔接、保护传统地名。南浦区块采

用两个系列，一是“汇”字系列；二是山水系列。 

方桥片区：地名采词以再现或恢复方桥区域地名历史文化遗产，丰富三江

口（县江、东江、剡江）风情文化为重点。一是以方桥现河流名、村名、古桥

名和古渡口名命名；二是延续“方”字和“恒”字系列命名。 

西坞片：西坞老镇区重点做好地名文化保护和恢复工作，挖掘西坞的悠久

历史内涵和文化底蕴，一是历史遗迹系列，从古桥名、古水利设施名、古渡口

名和河道名中采词；二是采用吉祥类词语和本地村庄名作路名。尚桥以尚桥一

带的湖名、山名、村庄名命名，也可根据尚桥产业特色，采用“顺”、“锦”、“通”

字系列化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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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王庙片：萧王庙老镇区采用萧王庙本地村庄名、桥名、山体名、河流名

和老地名命名。云集区块采用体现休闲、优雅生活和生态居住的“清”字系列、

奉化的山水类系列；当地花卉苗木的名称系列。 

第五章  地名标志规划  

第四十条 地名标志体系构成 

40.1.城市行政区域界位、城镇街巷、住宅区、自然村屯、主要道路、桥梁、 

广场、公园的名称标志； 

40.2.纪念地、文物古迹、风景名胜和各类自然地理实体等名称的标志； 

40.3.台站港场等大型基础设施、具有地名意义的行政企事业单位及大型楼宇 

的名称标志； 

40.4.街(路)、巷(弄)、院落、门户的门牌，住宅楼(幢)牌、单元牌、户室编号牌

等。 

第四十一条 名称指示牌 

名称指示标志，应有标准名称及名称的汉语拼音，可附加方向指示。名称

书写必须使用规范汉字，使用规定的字体。名称(包括专名和通名)的汉语拼音，

必须按《中国地名汉语拼音方案》的规定进行拼写，对其通名不应以外文译写。 

第四十二条 数序标牌 

数序标牌包括街巷门牌和住宅区内的楼(幢)、单元、户室牌两类。街巷门

牌，必须有街(路)或巷(弄)的名称及规范的统一排序号码。住宅区内的楼(幢)、

单元号牌必须有住宅区名称及统一的排序编号。户室牌只需数序号码。 

名称的书写应使用规范汉字，使用规定的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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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数码应以地名主管部门编制的为准。数码用阿拉伯数字书写，使用规

定的字体。 

第四十三条 门牌编制 

43.1.道路两侧的门牌采取自始点至终点；自固定端向发展端；自中间分界向 

两端；自主干道向支(次)干道。按左单右双的顺序连续编号。 

43.2.城区向郊外延伸的主要道路，自城区向郊外编制。由主要道路两侧延伸的

道路或建筑物、住宅楼，以主要道路为门牌号码的编制起点。 

第四十四条 城镇地名标志设置 

主、次干道的交叉口处，支路出入口处，必须设置路牌。道路两侧的建筑

物必须设置门牌。道路长度过长、转弯过多等有必要显示路名的地方，必须设

置路牌。 

第四十五条 农村地名标志设置 

行政村入口均应设置标志牌。自然村原则上应在入口设置标志牌。村庄内

凡经地名管理部门正式命名的道路应设置标志牌。在农村推广门牌设置工作，

并制订和完善相应的制度和设置办法。 

第六章  地名优化规划 

第四十六条 道路名称优化原则 

稳妥为上原则：在维护地名总体稳定的前提下，进行局部和个别调整，可

调可不调的一般不调。 

就地移植原则：地名移植应贯彻就近移植和相似移植的原则。 

尊重当地居民意愿原则：地名优化、调整需充分尊重群众意愿。通过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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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征求意见、公示等方式决定是否调整。 

逐步调整原则：对决定列入调整范围的地名，根据城市建设的进程，分期

实施调整。对存在多个小段名称的道路进行调整时，其新的统一名称，应在已

有名称中优选或组合。提高地名文化的保护意识。列入调整的地名，必须通过

深入考证，确认和鉴别其文化价值后，谨慎处置。 

第四十七条 同名地名调整原则 

时间先后的原则：名称出现较早、历史较久远的名称保留；名称较后出现，

历史较短的更改。 

规格等级原则：规格级别较高的名称保留，较低者更名。 

知名度高低原则：知名度较高地方的名称保留，较低者更名。 

地域特色原则：因资源、物产、企业、旅游、市场特色和重要交通设施得

名者保留，不具备的较低者更名。 

因由原则：因重要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故里，或为典故、传说的发生

地得名者保留，没有这种缘由的名称更改。 

区位优势的原则：具备区位优势者名称保留，不具备者更改名称。 

第七章  地名文化保护规划 

第四十八条 地名文化保护策略 

48.1.按照国家关于地名文化保护的要求，对在保护范围内的地名，从维护和 

开发两个方面进行全方位的保护。 

48.2.在适宜的环境下，对某些受保护的地名，就地进行派生，进一步扩展地 

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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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3.实施地理标识工程(包括彰显性弘扬和记忆性弘扬)，为受保护地名树立地

理标志，以具体的实物形式向社会展示。标识对象既包括现仍沿用的有丰富文

化内涵的老地名，又包括曾经长期使用、但后来消失了的有彰显价值的古地名。

标识的内容，应包括名称、产生年代、名称出典和含义、曾使用的其他名称等，

对已经消失但有彰显价值的地名，还应注明消失的原因和年代。 

48.4.新命名地名要能体现宁波现代化港口城市特点，创造出符合本地文化的、

富有生命力的新地名。 

第四十九条 保护内容 

49.1 保护宁波老城区、镇海老城区、慈城老城区的传统道路街巷名和片区名。 

49.2 保护隘、漕、岸、沿、边、碶、堰、土耷、土毚     等有宁波地域特色的地名。 

49.3 保护与宁波区域内行政区变更、城市沿革、城市发展相关的地名。包括“余

姚”、“句章”等古越人地名；“鄞”、“鄮”等通名专名合一的古地名；宁波历

代行政区名和县治府治所在地的地名。 

第八章  地名管理 

第五十条 地名申报 

地名命名实行 “谁建设、谁申报”的原则，地名审批按《宁波市地名管 

理条例》执行。 

第五十一条 地名管理 

51.1.  市和县（市）民政部门是地名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地名工

作实施统一管理，并具体负责本部门职责范围内的地名管理工作。 

区地名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市人民政府规定的权限，负责本辖区内地名管理的相

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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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市和区县（市）交通、科技、体育、文广旅游、水利、住建、自然资源规

划、农业农村、林业等有关专业主管部门负责本部门职责范围内的地名管理工

作。



                           

 

 

 

 

 

 

图纸 

（注：以下图纸中的道路线型、走向和等级仅为标志路名使用，具体以相关部门公布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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